
 

 

晋城市地方标准《综合窗口物品管理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晋城市城区政务服务中心长期开展综合受理窗口

物品管理规范工作，总结工作经验，结合晋城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相关要求，特申请立项晋城市地方标准《综合窗口物品

管理规范》。 

（二 ）起草单位 

晋城市城区政务服务中心、麦斯达夫标准化服务（山西）

有限公司。 

（三）主要起草人 

  姓  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秦  超 主  任 
晋城市城区政务服务

中心 
总体统筹 

李建兰 股  长 
晋城市城区政务服务

中心 
具体起草 

武治娇 助理工程师 
麦斯达夫标准化服务

（山西）有限公司 
具体起草 



 

 

二、  制（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可行性 

（一）必要性 

随着政务服务体系的不断优化与升级，综合窗口作为政

府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桥梁，其运行效率与服务质量直接关系

到政府形象与民众满意度。为进一步提升综合窗口的管理水

平，确保窗口工作有序、高效、规范进行，编制地方标准《综

合窗口物品管理规范》显得尤为重要。 

综合受理窗口日常涉及大量文件、表单、办公用品及设

备等物品的流转与管理，缺乏有效的管理规范易导致物品混

乱、查找困难，进而影响服务效率。同时窗口处理的信息多

涉及个人隐私及敏感数据，规范的物品管理能有效防止信息

泄露，保障信息安全。整洁、有序的工作环境是提升服务体

验的基础，规范的物品管理有助于营造专业、高效的服务氛

围。 

通过标准的制定，物品管理的责任主体、职责范围及具

体要求，确保每项工作都有人负责，有章可循。标准的实施

为监督考核提供了明确依据，有助于及时发现并纠正管理中

的问题，推动持续改进。标准化的物品管理有助于实现资源

的合理配置与共享，减少浪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规范、

透明的物品管理能够增强公众对政务服务的信任感，提升政

府公信力。 



 

 

（二）可行性 

随着政务服务改革的不断深入，综合窗口作为政府服务

群众的前沿阵地，其高效、规范的管理直接关系到政府服务

效能和公众满意度。为了进一步提升综合窗口的服务质量和

效率，规范窗口物品管理，制定《综合窗口物品管理规范》

地方标准显得尤为重要。从需求迫切性分析、法律法规依据、

行业实践借鉴、技术可行性评估、标准制定资源、实施难度

与成本、社会经济效益预测以及后期监督与修订机制等方面，

对该标准的编制可行性进行全面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明确了国家鼓励企业、社

会团体和教育、科研机构等开展或者参与标准化工作，为制

定地方标准提供了法律依据。 

政务服务相关法规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强调了

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重要性，为制定《综合窗口

物品管理规范》提供了政策指导。 

我市多个县（区）在政务服务领域实施了标准化管理，

特别是在综合受理窗口的物品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

经验。通过调研分析这些成功案例，可以提炼出适合本地实

际情况的管理模式和操作规范，为制定标准提供重要参考。 

同时，市政务服务中心承担国家级标准化试点以来，标

准化工作经验得到了稳步的提升，主导起草了两项省级地方

标准，均于 2024 年立项并已开展相关的审查工作。这些经



 

 

验为编制该规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综上所述，编制《综合窗口物品管理规范》地方标准具

有迫切的现实需求和良好的可行性基础。通过科学制定、有

效实施和持续监督，该标准将为实现政务服务的高效、规范、

透明发挥重要作用。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申报阶段 

通过深入调研现状，确保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可行性。

编制《综合窗口物品管理规范》草案，向晋城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提交标准草案、申报书以及编制说明。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

关系 

（一）制定原则 

1.合规性原则。本标准的制定符合《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的

规范性要求，标准中有关内容是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为主要依据，结合我市现状，参考其他

省市相关标准的基础上形成。 

2.适用性原则。本标准制定原则符合国家政策、规范性

引用文件的要求。 

3.先进性原则。此项地方标准填补市内空白，具有先进

指导性意义。 



 

 

4.可操作性原则。本标准的制定考虑了当前窗口物品摆

放为标准服务过程中实践所需条件，统筹兼顾了规范性和灵

活性，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可行性。 

（二）制定依据 

本标准主要依据如下： 

1.《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5 号）； 

2.《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

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80 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

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54 号）； 

4.《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

制度提升政务服务水平的通知（晋政办发〔2020〕59 号）》； 

5.《关于印发晋城市改进提升全市政务服务水平工作方

案的通知》（晋市政办〔2018〕54 号）。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与已发布标准无关联。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第一章概述了本文件的规定内容以及适用范围。即综合

受理窗口物品管理的基本要求、窗口物品、窗口区域、接待

区域、办公区域、隔板区域以及监督与考核。本文件适用于

晋城市内的政务服务中心综合受理窗口物品管理工作。 



 

 

第二章阐述了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三章阐述了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第四章规范了综合受理窗口物品管理的基本要求。包括

基础窗口从桌面常规摆放以及离岗后的摆放。 

第五章阐述了窗口物品的类别，包括个人物品、公共物

品、办公用品等。 

第六章阐述了窗口区域，根据调研现状以及窗口摆放要

求，将其本土化为晋城市窗口摆放区域，包括接待区域、办

公区域以及隔板区域。 

第七章阐述了接待区域的物品摆放，包括示意图以及各

类物品摆放的要求。 

第八章阐述了办公区域的物品摆放，本部分将办公用品

的摆放要求进行详细说明。 

第九章阐述了隔板区域的物品摆放，本部分将隔板放置

的物品进行表述。 

第十章阐述了窗口物品摆放的监督与考核工作。 

六、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综合窗口物品管理规范》作为推荐性标准。 

七、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后相关部门单位积极组织开展标准的宣贯、培

训等活动，做好标准条文解读工作，通过报纸、公众号等传

统媒体进行宣传，并发布新闻稿件、专题报道或制作宣传视



 

 

频，同时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开展宣传，包括在官方

网站或社交媒体上发布相关内容，如推文、文章、图片和视

频等，以提高公众对该标准的知晓度。 


